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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春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必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必波

公司负责人李春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必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必波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４２０，４９６，

４５２．３６

４，６５７，６５５，

３８２．９０

－５．０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６２８，１９０，

０５３．６８

２，５８３，５０７，

４８０．３５

１．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２４ ３．１８ １．８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５２５，５８２．２６ －１２７．９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１２５．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４，６８５，９２１．４０ ４４，６８５，９２１．４０ ９．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１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１．９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１ １．７１

增加

０．０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６ １．５６

减少

０．１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６９，９８３．７３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２，２５２，９７１．３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７２０，８５４．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０１，３７４．１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８８，０６１．２８

合计

４，０１７，１５５．２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５，３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１，０９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６，６４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２，１９１，４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冯国雄

２，１３８，２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张为民

２，００９，１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爱英

１，８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芹芬

１，７９９，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７９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夏俊钦

１，５１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负债表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化 变化率

（％）

①

货币资金

４３９，８５５，４４９．８９ ７５２，０２０，１８２．６２

－３１２，１６４，

７３２．７３

－４１．５１

②

应付票据

２５，１０６，７００．００ １６０，３８１，８９９．５０ －１３５，２７５，１９９．５ －８４．３５

③

预收款项

１０，９１３，７９０．８１ ２５，８７０，２６２．３７ －１４，９５６，４７１．５６ －５７．８１

④

应交税费

－１，３２８，５０９．８５ －１３，３２１，４１８．１８ １１，９９２，９０８．３３ ９０．０２

⑤

应付利息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７０，８３３．３７ －２６，２７０，８３３．３７ －８０．１７

变动原因说明：

１

、货币资金减少原因：报告期内偿还短期借款以及兑付到期应付票据。

２

、应付票据减少原因：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到期兑付，导致应付票据减少。

３

、预收账款减少原因：报告期末预收客户港口费用余额减少。

４

、应交税费增加原因：报告期内应交货物港务费余额增加。

５

、应付利息减少原因：

＂１０

连云债

＂

在存续期内依据票面利率按月序时确认应付债券利息于每年

１

月份支付。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化 变化率

（％）

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３５，６６７．６７ １３，５８６，７１０．４９ －１２，３５１，０４２．８２ －９０．９１

②

营业外支出

３，００４，８０４．８２ １８，９６８．５１ ２，９８５，８３６．３１ １５７４１．０２

变动原因说明：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原因：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起，江苏省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公司主营业务不再缴

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２

、营业外支出增加原因：报告期内发放港口建设费以及港务管理费代征手续费。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化 变化率

（

％

）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５２５

，

５８２．２６ ２６

，

８８４

，

９１５．９７ －３４

，

４１０

，

４９８．２３ －１２７．９９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８

，

６８８

，

７９８．８４ －２４

，

９５２

，

２４３．１６ －１６３

，

７３６

，

５５５．６８ －６５６．２０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５

，

９５０

，

３５１．６３ －４２

，

２６０

，

８６９．６２ －７３

，

６８９

，

４８２．０１ －１７４．３７

变化原因说明：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报告期内以现金结算方式支付外付劳务费、燃材料费用

以及职工薪酬费用增加。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报告期内支付的购建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现金增加。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报告期内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６８００

万元，去年同期持平。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筹集资金建设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和收购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港

口集团）持有的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经筹划公司拟向包括港口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３５

，

１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３．１７

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

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３

月

１

日、

３

月

１３

日、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系列公

告。

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受理了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生产经营中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不直接或间接控股（包括

但不限于收购、兼并或新设）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项目。

参与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报告期内承诺人均按照承诺履行相关事项。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按股本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

０．６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送现金

４８

，

６９８

，

１０６．０６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

年度分配。

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待提交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春宏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傅伟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郭云飞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胡亚萍

公司负责人傅伟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云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亚萍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３４９，５５５，９６５．１５ ４，０１１，２７８，４９９．２２ ８．４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８１，６２０，２７６．３９ ９７６，６２５，１２３．８０ ０．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５３３８ １．５２６０ ０．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２，７３０，７４０．２２ ８７．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６ ８７．２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７３，５１８．６８ ４，３７３，５１８．６８ －３３．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８ －３３．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３ －２３２．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８ －３３．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５ ０．４５

减少

０．２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７４ －０．７４

减少

１．３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５７，８６４．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９，９２３，２２０．６９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４，７０４．７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６２，１６３．６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３６７，３２４．９６

合计

１１，５９６，３０１．０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４

，

５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严根才

１

，

８４２

，

０１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王景青

１

，

４３８

，

５０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９

，

９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ＳＨＥＮＹＩＮ ＷＡＮＧＵＯ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

Ｈ．Ｋ．

）

ＬＴＤ．

１

，

３２４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朱旭东

１

，

１１７

，

６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王振彬

９０２

，

３６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

邢福荣

７８１

，

６６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秦永春

５７２

，

５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曹群

５６２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向元坚

５３６

，

６６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金额

（

元

）

年初金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原因

应收账款

６７３

，

３８５

，

６７４．８５ ５１５

，

１１７

，

１４８．２２ １５８

，

２６８

，

５２６．６３ ３０．７２

商品销售收款期延长

，

期末应收

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０．００ ２２７

，

６５５．０２ －２２７

，

６５５．０２ －１００．００

本期转让南昌市凯盛工业有限

公司股权

开发支出

８

，

３２０

，

６６１．７６ ３

，

４１３

，

６５６．２３ ４

，

９０７

，

００５．５３ １４３．７５

本期开发投入增加

应付票据

２２４

，

９８０

，

９９２．４７ １０１

，

８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１３３

，

９９２．４７ １２０．９０

本期货款支付采用票据结算方

式增加

预收款项

２５４

，

１２２

，

５６７．８８ １８７

，

５９６

，

３７１．６１ ６６

，

５２６

，

１９６．２７ ３５．４６

本期未到结算期的贸易业务预

收款增加

应付利息

４４９

，

８５８．３４ ３４１

，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８．３４ ３１．６０

期末计提银行借款利息增加

应付股利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期末子公司尚未支付的股利增

加

专项储备

７７５

，

５０１．０９ ４１６

，

８２２．２７ ３５８

，

６７８．８２ ８６．０５

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期末结余

数增加

利润表

项目 本期

（

元

）

去年同期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往来款

已收回

，

风险已全部释放

投资收益

－１５４

，

４５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５４

，

４５５．０２

不适用

转让南昌市凯盛工业有限公司

股权产生的投资损失

营业利润

３

，

０８２

，

６５１．２１ １９

，

５９４

，

２３１．７０ －１６

，

５１１

，

５８０．４９ －８４．２７

销售收入下降

，

人工及运营成本

上升致营业利润下降

营业外收入

１１

，

０１９

，

１３０．０４ ３

，

０８６

，

６９３．２５ ７

，

９３２

，

４３６．７９ ２５６．９９

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４９３

，

３４０．３３ １

，

５７０

，

１５７．６１ －１

，

０７６

，

８１７．２８ －６８．５８

主要系本期事故赔偿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１３

，

６０８

，

４４０．９２ ２１

，

１１０

，

７６７．３４ －７

，

５０２

，

３２６．４２ －３５．５４

营业利润减少

，

利润总额减少

净利润

９

，

８４９

，

６２１．００ １６

，

９４７

，

１１４．８４ －７

，

０９７

，

４９３．８４ －４１．８８

利润总额减少

，

净利润减少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

（

元

）

去年同期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２

，

７３０

，

７４０．２２ ５４

，

８７１

，

００１．４３ ４７

，

８５９

，

７３８．７９ ８７．２２

增加应付票据结算

、

往来付现支

出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５

，

１５８

，

３２１．４９ －５１

，

３７０

，

３４３．３４ ３６

，

２１２

，

０２１．８５

不适用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投

资付现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８

，

１４７

，

０４１．７４ －４０

，

８１２

，

４７８．２９ －６７

，

３３４

，

５６３．４５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保证金增

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建行兖州支行诉山东华源山拖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涉及本公司担

保一案（（

２００５

）济民二初字第

４９

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接到建设银行济宁分行函件，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经

山东省济宁市政府协调，该项债权已履行完毕，本公司担保责任和相关资产保全措施全部解除。 该担保

事项对公司利益没有造成影响。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

履行

收购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

恒天集团避免与凯马

股份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是 是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

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长期

有效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实施现金分红，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伟民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刘绍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马须伦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吴永良

公司负责人刘绍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须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永良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１２８，６１７，８８７ １２０，９６２，４７９ ６．３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２３，３４３，００３ ２３，３７６，３４６ －０．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７０ ２．０７３ －０．１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１，７９７，１７４ －４８．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９４ －４８．４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３２，３９２ －１３２，３９２ －１４９．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７４ －０．０１１７４ －１４９．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０８ －０．０１４０８ －１６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７４ －０．０１１７４ －１４９．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６８ －０．５６８

减少

１．８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８１ －０．６８１

减少

１．９１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

，

５０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１８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４０

合计

２６

，

３９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４５，８３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４，８３１，３７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含东航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３，４７９，５５４，２９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７，０８５，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４２１，０５２，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４３，２８８，８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９９，０８８，５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１５７，８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７，７４７，７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９９７，７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１８，５７４，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

目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１１．４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发行了人民币

４８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短期借款

４７．９８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的短期借款有所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８０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减少了商业承兑汇票人民币

２

亿元所致

应付债券

１９１．８１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发行了人民币

４８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１．８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国家扩大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

，

本公司下属子

公司

：

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执行

，

东航江苏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

，

东航武汉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执行

。

上述三家公司影响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营业税支出为减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财务费用

－６４．６８

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升值

，

影响本公司汇兑收益

，

较去年同期增加

人民币

２．４４

亿元所致

投资收益

－９２．０３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联营公司捷星香港航空有限公司产生投资损失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４１．２３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与其他航空公司待结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４９．６７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

，

全球经济持续疲软

，

商务旅客出行人数下降影响了

公司的票价收益水平

，

而地缘政治影响也使得本公司高收益市场收入减少

，

此

外

，

高铁分流航空旅客逐步常态化进一步影响了公司的客运收入

。

因此

，２０１３

年

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出现小幅亏损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３５３．１１

主要是由于子公司长期银行存款到期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７２．５４

主要是由于飞机预付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６８．９８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报告期内归还的到期短期借款较去年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关于非公开发行事宜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普通会议决议通过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全资公司非

公开发行

Ａ

股和

Ｈ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

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满足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资金需求，改善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和

４

月

９

日分别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对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Ｈ

股和

Ａ

股的核准批文。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及登记事

宜。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具体事项可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刊登的相关公告。

（

２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之金融服务事宜

为了建立系统的资金防范制度，进一步保证公司在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东航财务公司”）存

款的安全性。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１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东航财务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东航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所约定的每日存贷款限额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限制公司在关联方东航财务

公司的存、贷款余额，主要内容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东航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上限不高于贷款（包

括提供的其他信贷业务）余额上限；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东航财务公司的每个会计年度的日均存款余

额不高于当年贷款（包括提供的其他信贷业务）的日均余额。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

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刊登的相关公告。

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航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东航财务公司的监管，以确保本公司在东航财务公

司存款资金的安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东航集团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刊发

的

《

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报告书

（

草案

）》，

东航集

团承诺

：

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三年内

，

妥善解决东航集团与东

方航空的同业竞争问题

，

处理方

式包括将东航集团的竞争业务托

管给东方航空

、

东航集团将竞争

业务注入或出售给东方航空

、

或

东航集团收购东方航空下属的竞

争性业务

。

具体处理方式将视处

理时点的具体情况及不同辅业板

块的特征而定

。

承 诺 时 间 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是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土地等

产权瑕疵

东航集团

由于历史问题

，

东航集团投入本

公司的部分土地和房产尚未过户

至本公司名下

，

东航集团承诺将

尽一切可能使本公司获得作为其

出资的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

产权证

，

完善相关产权过户的法

律手续

；

如因未能及时办理相关

产权过户手续而给本公司造成任

何损失

，

则东航集团将承担由此

发生的一切责任

，

并赔偿本公司

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

承 诺 时 间 为

２００１

年

；

长期有

效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确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母

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９．８７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母公司累计亏损人民币

１５．１６

亿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应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再向股东分配利润。虽

然本公司近几年都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但是由于之前年度的亏损尚未弥补完成，因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５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刘绍勇召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副董事长马须伦、董事徐昭、顾佳丹、李养民、唐兵、罗祝平和独立董事刘克涯、吴

晓根、季卫东、邵瑞庆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监事会主席于法鸣、监事冯金雄、燕泰胜、刘家顺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

合法有效。 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并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决定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电子商务；空中超市；商品批发、零售。”并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

相应修改。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披露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公告》。

四、审议通过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并决定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名刘绍勇先生、马须伦先生、徐昭先生、顾佳丹先生、李养民先生、唐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刘克涯先生、季卫东先生、邵瑞庆先生、李若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请参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请参见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请参见附件三。

五、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决定授权董事长发布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

刘绍勇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刘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加入民航业，曾

任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民航山西省管理局副局长，本公司山西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民用航空

总局飞行标准司司长。 二

○○○

年十二月至二

○○

二年十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二

○○

二年十月至二

○

○

四年八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二

○○

四年八月至二

○○

八年十二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总经理，二

○○

四年十一月至二

○○

八年十二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二

○○

八年十二

月起任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二

○○

九年二月三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刘先生还是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一届监事会副监事长。刘先生毕业于中国民航飞

行学院，拥有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拥有特级飞行员职称。

马须伦先生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及东航集团党组书记。马先生曾任中国物资储

运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民航总局财务司副司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二

○○

二年民航联合重组后

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常务副总裁， 二

○○

四年九月至二

○○

七年一月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党委副书记，二

○○

四年十二月至二

○○

八年十二月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二

○○

七年一月

至二

○○

八年十二月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二

○○

八年十二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东航集团党组副书记，二

○○

九年二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二

○

一一年十一月起任东航集团党组书记、本公

司副董事长。 马先生还担任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副理事长。 马先生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拥

有硕士学位及注册会计师资格。

徐昭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东航集团总会计师。 徐先生曾任东风汽车公司工程师、会计师，上海延华

高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二

○○

六年十一月起任东航集团总会计

师，二

○○

七年六月起至二

○

一一年十一月任本公司监事，二

○○

九年九月起任盈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二

○

一二年六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徐先生毕业于重庆大学铸造专业和香港中文大学会

计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徐先生拥有工程师和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顾佳丹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东航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顾先生曾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商务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二〇〇五年五月至二〇〇九年八月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二〇〇九年八月至二〇一〇年一月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代总经理，二〇一〇年一月至

二〇一一年七月任东航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上海航空党委书记，二〇一一年七月起任东航集团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二

○

一二年六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顾佳丹先生获硕士学位，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李养民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及东航集团党组成员。李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加入民

航业，曾任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基地副总经理兼航线部经理，中国东方航空西北公司飞机维修基地总

经理、中国东方航空西北公司副总经理。二

○○

五年十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二

○

一

○

年七月至二〇一

二年十二月兼任本公司安全总监，二〇一一年五月起任东航集团党组成员，二〇一一年六月起任本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二〇一二年二月至二〇一三年一月任中货航董事长。 李先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拥有

硕士研究生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资格。

唐兵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东航集团党组成员。 唐先生于一九九三年加入民航业，曾任珠

海摩天宇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中方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重庆航空

有限公司总裁。二

○○

七年十二月至二

○○

九年五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

部总经理，二

○○

九年五月至二

○○

九年十二月任本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二

○

一

○

年一月到二

○

一

一年十二月任上海航空总经理，二〇一二年一月起任上海航空董事长，二

○

一

○

年二月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二〇一一年五月起任东航集团党组成员，二

○

一二年六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唐先生毕业于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电气技术专业，拥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ＭＢＡ

）学位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级工商管理

（

ＥＭＢＡ

）学位。

刘克涯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克涯先生于一九六九年加入台湾民航业，曾任台湾中华航空公

司檀香山机场经理，美洲地区营销经理，夏威夷地区总经理，欧洲地区处长，总公司企划处长，总公司营销

规划处长，营销副总经理，商务副总经理，总公司总经理。 此外，刘先生还曾任台湾华信航空、台湾远东航

空、台湾华膳空厨、台湾桃园航勤服务公司的董事，台湾华储物流公司的董事长，并曾任香港国际物流公

司亚洲区营运长。 刘先生毕业于台湾世新大学，并于一九九

○

年及一九九三年两度赴美国史丹佛大学研

修。

季卫东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季先生曾任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二

○○

八年起任上

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首席教授，此外，现任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 季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

学系，先后完成了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科硕士课程、博士课程，并获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 一九九一

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七月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邵瑞庆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邵先生曾任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二〇〇四年

三月起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院长，此外，邵先生还担任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先生于一九九五年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是交通运输部财会专家咨询委员。邵先生先后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与同济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管理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并拥有在英国、澳大利亚进修及做高

级访问学者两年半时间的经历。

李若山先生现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先生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

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系主任及金融系主任。 李先生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会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审计学会副会长、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李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获上交所颁发的“中国十佳独立董事”称号。 李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是中国第一位审计学博士学

位获得者，曾先后留学比利时、美国

ＭＩＴ

等著名大学。

附件二：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刘克涯先生、季卫东先生、邵瑞庆先生、李若山先

生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

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邵瑞庆先生、李若山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三：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刘克涯，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克涯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季卫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季卫东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邵瑞庆，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邵瑞庆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若山，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若山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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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８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经监事会主席于法鸣召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监事会主席于法鸣、监事冯金雄、燕泰胜、刘家顺出席了会议，监事席晟因公务出差，授权监事冯

金雄就会议所议事项投赞成票表决。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于法鸣主持，参加会议的监事经过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于法鸣、席晟、巴胜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决定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请参见附件。

二、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客观

公允的。

三、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

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有关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等事项；

３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

于法鸣先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东航集团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于先生曾任中国劳动人事

部政策研究调研处副处长，中国劳动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中国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劳

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培训就业司司长。二〇〇八年六月至二〇一一年五月任中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司司长，二〇一一年五月起任东航集团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二〇一一年六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于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拥有副研究员职称。

席晟先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东航集团总审计师。席先生曾任审计署外资运用审计司外事二处副处长，

外事司联络接待处处长，中国审计事务所副所长，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司长，审计署驻哈尔滨特派

员办事处党组书记、特派员。二〇〇七年一月至二〇〇九年九月任审计署人事教育司司长，二〇〇九年九

月至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任东航集团审计部部长，二〇〇九年九月起任东航集团总审计师。 席先生还任中

国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理事会成员。席先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拥有大学本科

学历和高级审计师资格。

巴胜基先生现为本公司监事候选人，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巴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加入民

航业。 曾任本公司财务处科长、副处长。 一九九七年三月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任本公司审计室主任，一九九

七年十月至二

○○○

年七月任东航集团审计室主任，二

○○○

年七月至二

○○

三年一月任东航集团审计

部部长，二

○○

三年一月至二

○○

三年五月任东航集团纪委办公室主任、监察部部长、审计部部长，二

○

○

三年五月至二

○○

六年十一月任东航集团纪检组副组长兼纪委办公室主任、监察部部长、审计部部长，

二

○○

六年十一月至二

○○

九年十一月任本公司纪委书记，二

○○

九年十一月至二

○

一一年十一月任本

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二

○

一一年十一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此外，巴先生还担任中国

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航传媒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巴先生毕业于上海电视大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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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９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作出修改，

本次章程修改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有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

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空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国内外航空

公司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代理服务。 并且，从事根据公司法组成的股份有限

公司都可以从事的其他合法活动。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拟修改为：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

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空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国内外航空

公司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代理服务；电子商务；空中超市；商品批发、零售。并

且，从事根据公司法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都可以从事的其他合法活动。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